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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源指示燈
• 開啟：裝置電源已開啟。 
• 關：裝置電源已關閉。 

2. 網路指示燈

• 綠燈 / 藍燈閃爍：裝置已註冊到網路上。
• 綠燈 / 藍燈恆亮：裝置已連接到網路上。 
• 紅燈恆亮：Nano SIM 卡無法使用或裝
• 置未註冊到網路上。 

3.Wi-Fi/WPS 指示燈

• 藍燈閃爍：WPS 連線可用。 
• 藍燈恆亮：Wi-Fi 已啟用。 
• 關：Wi-Fi 已停用。

4.LAN/WAN 指示燈
• 開啟：已連接 WAN 或 LAN 埠口。 
• 關閉：未連接 WAN 或 LAN 埠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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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訊號指示燈

• 1 條：訊號強度微弱。 
• 2 條：訊號強度良好。
• 3 條：訊號強度絕佳。 
• 關：沒有訊號。 

6. 重設按鈕 用迴紋針按住按鈕 3 秒鐘，重設裝置。 

7.Nano SIM 卡插槽 將 Nano SIM 卡插入槽內。 

8.WPS 按鈕
按下該按鈕 3 秒鐘，啟用 WPS 功能。如果 2 分
鐘內沒有建立 WPS 連接，WPS 功能將自動失效。 

9. 電源按鈕
• 按住 3 秒，關閉裝置電源。
• 按住 1 秒，開啟裝置電源。 

10. 外置天線連接埠（僅適
用於 HH63V1S）

安裝一個外置天線，以改善訊號接收。 

11. 電話連接埠（選用，適
用於 HH63V1/HH63V1S）

連接一台電話，以撥打或接聽電話。 

12.LAN/WAN 埠
用於連接網際網路源或有線裝置，如電腦或交換
機。

13. 局部網域連接埠 用於連接有線裝置，如電腦或交換機。 

14. 電源連接器 用於連接電源變壓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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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 SIM

2  

   當您的 CPE 正在使用時，請勿移除 Nano SIM 卡。 

   

      電話連接埠 / 電話功能為選用功能，具體取決於您購買的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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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建立有線網路連接，請使用乙太網路電纜將有線裝置連接到
您 CPE 的局部網域埠。 

• 若要建立無線網路連接，請在您的無線裝置上搜尋 Wi-Fi 名稱。
Wi-Fi 名稱（或 SSID）和 Wi-Fi 金鑰可以在您的 CPE 底部標籤上找到。

• 若要配置 CPE 的 Wi-Fi 網路，在以有線或無線方式連接到 CPE 網
路的裝置上開啟一個網頁瀏覽器，然後前往列印於 CPE 底部標籤上的
登入網站，按照螢幕上的指示操作。  
注意：關於預設的登入資訊，請參考您 CPE 的底部標籤。 

   如需完整的使用手冊，請查看登入網站上的說明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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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安全資訊
在使用本裝置之前，請閱讀所有的安全資訊。使用者如不遵守各安全說明，可能會遭
受傷害，或使裝置或其他財產遭受損害。製造商不承擔任何由於不當使用或違反此處
說明所導致的損壞責任。

安全性和使用
•  請勿在禁止使用無線裝置的場所使用本裝置。

•  開啟裝置時，應與任何醫療裝置（例如，起搏器、助聽器或胰島素泵）保持至少 15 
公分的距離。請諮詢您的醫生和醫療裝置製造商，瞭解您醫療裝置的具體資訊。

•  請勿讓兒童在沒有監護人的情況下使用本裝置及其附件。

•  請務必小心操作本裝置，並將其放在乾淨、無灰塵的地方。

•  請勿試圖自行修理本裝置。

•  請勿掉落、丟擲或彎曲本裝置。

•  請勿將本裝置及其附件丟入火中。 

電源變壓器
僅使用符合國際和地區安全標準的變壓器充電。變壓器應經 CE 認證。使用其他變壓
器可能會導致裝置損壞或使您承受受傷或死亡的風險。當變壓器插入電源插座時，請
將其放在通風良好處。請勿使用已經受損的電源變壓器。 

機型 CYSE12-120100E/CYSE12-120100U/1-
CHEUB102-130/

1-CHUKB102-132/1-CHUSB102-131/
S012CDV1200100/

S012CDB1200100/S012CDU1200100

輸入電壓 / 交流電頻率 100~240 V，50/60 Hz

輸出電壓 / 電流 / 功率 12.0V / 1.0A / 12.0W

平均有效效率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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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載消耗 0.1W

工作環境
本裝置經由特殊設計，適合在 0 ° C 和 40 ° C 之間的環境溫度下運作，並應存放在溫度
介於 -10 ° C 和 70 ° C 的環境。若您在此溫度範圍之外操作或存放裝置，您的裝置可能
會出現故障。避免將裝置暴露在急劇變化的溫度或濕度之中。 

工作頻段
本無線電設備在台灣地區使用以下頻段下運作：

 LTE FDD B1(2100 MHz)

LTE FDD B3/7 (1800/2600 MHz)

LTE FDD B8/28 (900/700 MHz)

LTD FDD B38 (2600 MHz)

802.11 b/g/n 2.4GHz 工作頻率：2412 ~ 2462 MHz 

802.11 a/n/ac 工作頻率 5150 MHz ~ 5250 MHz/5725 MHz ~ 5850 MHz

BE BG CZ DK DE EE IE EL ES

FR HR IT CY LV NO IS LT LU

HU MT NL AT PL PT RO SI SK

FI SE LI CH TR UK(NI)

第三國

UK

取得審驗證明之低功率射頻器材，非經核准，公司、商號或使用者均不得擅自變
更頻率、加大功率或變更原設計之特性及功能。低功率射頻器材之使用不得影響
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經發現有干擾現象時，應立即停用，並改善至無干擾
時方得繼續使用。前述合法通信，指依電信管理法規定作業之無線電通信。低功
率射頻器材須忍受合法通信或工業、科學及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設備之干擾。

應避免影響附件雷達系統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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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增益指向性天線只得應用於固定式點對點系統。

減少電磁波影響，請妥適使用。

電波功率密度 MPE 標準值： 1 mW/cm²，送測產品實測值： 

0.1482 mW/cm²，建議使用時設備天線至少距離人體 20 公分。

無線電裝置指令 符合性聲明
  TCL Communication Ltd. 特此聲明 TCL HH63V1S/HH63V1/HH63VM 型無線

電設備符合指令 2014/53/EU。可在以下網址獲得歐盟符合性聲明的全文：  
www.tcl.com/global/en/service-support-mobile/eu-doc.html

廢棄物處理和回收 
路由器、附件和電池必須根據當地適用之環境法規棄置。

裝置、電池和附件上的此符號表示，必須將這些產品攜帶到：

— 市政府的廢物處理中心，專為這些設備提供特定垃圾箱；

— 銷售點的收集箱。 

它們將被回收，以避免將物質排放到環境中。 

在歐盟國家：

相關收集點可免費使用。

所有帶有此標誌的產品均必須帶到這些收集點。

在非歐盟司法管轄區：

如果您所在的司法管轄區，或您所在的地區有合適的回收和收集設施，則不得將帶有此
符號的裝置丟入普通垃圾箱；相對地，必須將其攜帶到收集點以利回收。

一般資訊
網址：tcl.com 

服務熱線和維修中心：造訪我們的網站 www.tcl.com/global/en/service-support-mobile/
hotline&service-center.html，或在您的行動裝置上開啟支援中心應用程式，以查找您當地
的熱線號碼及您所在國家 / 地區的授權維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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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使用手冊連結：  查看登入網站上的說明區段。 

製造商：TCL Communication Ltd.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香港科學園科技園東大街 22 號 22E 樓 5 樓

有限保固

消費者法律規定的其他權利

作為消費者，您可能擁有製造商自願提供的本有限保固之外的法律（法定）權利，如
您居住國的消費者法律（「消費者權利」）。本有限保固規定在某些情況下，製造商
將提供或不提供 TCL 裝置的補救措施。本有限保固並不限制或排除您與 TCL 裝置有
關的任何消費者權利。

製造商的保固範圍
本製造商的有限保固規定製造商對由其製造或代表其製造的 TCL 品牌硬體和配件的保固責任。

製造商向新 TCL 裝置的原始最終使用者購買者（「您」）提供保固。TCL 裝置在正常
使用的情況下，從您最初購買的日期開始，在每個適用的 TCL 裝置類型的

下列規定時間內，並無任何材料和工藝缺陷（「保固期間」）。

您不得轉讓本有限保固。

適用的保固期間如下所列： 

TCL 裝置 24 個月 1 

TCL 附件 1：USB 連接線，電池 2 12 個月 1

如果您的裝置存在任何瑕疵，導致您無法正常使用，請立即通知您的供應商並出示您
的裝置的購買憑證。 

若製造商或其授權服務供應商發現缺陷，您的裝置或其部分將獲得修理或更換的機會，
具體視其情況而定。可能會使用能提供等效功能的翻新元件進行維修或更換。

本保固包括維修或更換的費用（人工和備件），但不包括任何其他費用。

本保固不適用於由於（無任何限制）以下原因而造成您的裝置及 / 或附件的瑕疵：

•  不遵守使用或安裝說明，或使用適用於您裝置的地理區域的技術和安全標準。

•  連接到製造商未提供或未推薦的任何設備。

1 保固期間可能因您的購買國家 / 地區和 / 或購買管道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2  若包括在內。 
3  可充電電池的壽命將取決於使用條件和網路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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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未經製造商或其附屬公司授權的個人進行維修。

•  由未經製造商授權的個人進行的軟體或硬體的改造、調整或變更。

•  惡劣天氣、閃電、火災、濕氣、液體或食品的滲透、化學產品、入侵或下載惡意檔
案 / 軟體（惡意軟體）、碰撞、高電壓、腐蝕、氧化。

在任何情況下，製造商或其任何關聯公司均不對任何性質的間接、偶然或後果性損害
承擔責任，此包括但不限於商業或財務損失或損害、資料遺失或影像遺失等，且法律
可以完全免除這些損害賠償。

某些國家 / 地區或州不允許排除或限制間接、偶然或因果關係的損害，或限制暗示保
固的持續時間，因此上述限制或排除條款可能不適用於您。

若 TCL 裝置在保固期間內遭到退回，但 TCL 裝置不在本有限保固的範圍之內，任何
維修或處理的條款和費用均有可能適用。

若您不在 TCL 裝置最初出售給您的國家 / 地區居住，則：

(a)  保固維修或服務並無可能。

(b)  可能會要求您同意一些條款和 / 或支付一些費用（包括但不限於：運輸和處理費用）。

(c)  保固維修或服務，若有可能的話，這有可能需要比正常時間更長的時間來完成。

備份您的資料

您應該定期備份您的資料、檔案、應用程式和相關設定，以防止可能出現的操作問題，
包括在退回 TCL 裝置之前。資料備份的責任在您，而非製造商、您購買 TCL 裝置的
零售商，或您可能透過其獲得服務（維修或更換 TCL 裝置）的製造商授權服務提供商。

若您需要將 TCL 裝置送去維修，我們建議您在寄送 TCL 裝置之前，從裝置中取出任
何週邊裝置（記憶卡、SIM 卡）和個人及機密資料。

在維修期間（維修或更換），您的 TCL 裝置上的內容可能會被刪除、重新格式化或配
置為最初購買的內容（具體取決於當時的軟體更新和升級）。移除的週邊裝置可能不
會被退回給您。

本有限保固不包括對您的資料、檔案和應用程式的備份、恢復或重新安裝到TCL裝置上。

製造商：TCL Communication Ltd.


